宝山区安全生产隐患举报小额奖励实施细则

（试行）
为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强化全区安全生产监督力度，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制止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有效防范安全生产事故，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据国家和市相关规定，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细则。
试行范围

友谊路街道、吴淞街道、张庙街道管辖区域内

二、试行时间
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10月1日（一年）。
三、工作原则

按照“一口受理，分类处置，统一奖励”原则，由区城运中心受理登记，相关街道、职能部门核实处置并确定奖励金额，区应急局统一发放奖励资金。

四、举报奖励条件

1.有具体的安全生产风险、事故隐患或违法行为线索（详见附件1）；

2.举报内容事先未被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街道掌握的，或者虽掌握但未按有关规定依法处理的；

3.举报事项经查证属实或部分属实的；

4.采用实名或隐名举报的（实名举报，是指举报人提供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的举报形式。隐名举报是指举报人未提供真实姓名，但提供能够辨别其身份的代码，如身份证缩略号、电话号码、网络联系方式等，使承办部门能够与之取得联系的举报形式）。

五、举报奖励标准

1.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以下统称“举报人”）有权举报试行区域内的相关安全生产风险、事故隐患或违法行为，对经核查属实的，给予举报人30元奖励。

2.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所监管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3.对从业人员举报本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的，鼓励生产经营单位建立《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并实施奖励。
六、不予奖励的情形

1.举报人系行政、事业单位中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

2.举报人系依照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负有法定监督、发现、报告安全生产风险、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义务的生产经营单位相关人员及其近亲属；

3.举报人系监管部门、街道聘请或者通过协议约定负有报告安全生产风险、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职责的人员以及在监管执法中聘请的专家或者专业人员；

4.生产经营单位在监管部门、街道接到相关举报事项前已排查出隐患并开展治理的，或者已向监管部门、属地街道报告隐患整改方案的；

5.多人多次举报同一事项的，对受理时间最先的举报人给予奖励；多人联名举报同一事项的，由举报的第一署名人或其委托的其他署名人领取奖励；
6.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奖励情形。

七、举报奖励处置流程

（一）举报受理。举报人通过拨打宝山区安全生产隐患举报小额奖励热线66016601或扫描二维码进行举报，举报受理后由区城运中心通过区网格管理系统登记举报人信息和举报事项，并于24小时内通过系统流转至相关职能部门、街道具体承办。

（二）核查处理。承办单位收到交办事项后，应当及时组织核查处理举报事项，自受理之日起7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核查处理时间，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15日。

（三）答复奖励。承办单位在核查处理结束后5日内，将核查处理情况告知举报人，并向举报人确认是否需要举报奖励。如需要奖励的，在5日内填写《宝山区安全生产隐患举报小额奖励备案表》，经本单位行政主要领导审核同意后，将备案表、举报人本人身份证、银行账户（含开户行信息）等基本信息、以及其他必要的证明材料（均为复印件），报区应急局予以备案。区应急局在收到备案表后的10日内，经审核符合奖励条件的，将举报奖励款项汇至举报人提供的银行账户。

八、举报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作举报人放弃奖励：

1.通知举报人后，举报人明确表示不需要奖励的；

2.按照举报人预留的联系方式，自举报事项处理完成之日起30日内始终无法联系举报人告知有关事项的；

3.举报人接到奖励通知后超过30日未提供相关材料和信息的；

4.举报人申请奖励时提供的本人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与举报时提供的信息不一致，且未做出合理解释的。

九、监督管理

1.各部门、各单位工作人员应当对举报人身份的相关情况、举报内容、奖励情况等严格保密。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举报人身份、举报内容和奖励等情况，违者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2.举报人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或者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等行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被举报人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3.各部门、各单位工作人员有以下情形，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伪造或者教唆、伙同他人伪造举报材料，冒领举报奖励的；

（2）对举报事项未核实查办的；

（3）未经举报人同意，违规泄露举报人身份情况、举报内容，或者帮助举报对象逃避查处的。

4.安全生产隐患举报小额奖励费用纳入区安全生产举报奖励专项资金列支，按本区财政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合理使用，并接受审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等监督。

附件 ：宝山区安全生产隐患举报小额奖励范围明细表
宝山区应急管理局 宝山区消防救援局 

宝山区城管执法局 宝山区建设管理委 

  宝山区市场监管局 

2026年6月29日
附件
宝山区安全生产隐患举报小额奖励范围明细表

	序号
	场景
	具体举报情形
	备注

	1
	建筑工地
	1.未佩戴安全帽；
	

	
	
	2.塔吊作业未配备持证的专职信号指挥人员；
	

	
	
	3.高空作业人员未系安全带、未设置安全绳或安全网；
	

	
	
	4.交叉作业未采取隔离防护；
	

	
	
	5.施工现场未采取封闭围挡措施进行施工作业；
	

	
	
	6.施工现场未采取临边防护设施；
	

	
	
	7.特种作业人员（如电工、焊工、架子工等）无证上岗作业；
	

	
	
	8.消防设施（灭火器、消防栓、自动喷淋等）缺失、损坏或者无法使用；
	

	
	
	9.动火作业未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10.电动自行车施工区域停放、充电。
	

	2
	社区
	1.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严重堵塞；
	

	
	
	2.电动自行车入楼栋停放、充电；
	

	
	
	3.消防设施（灭火器、消防栓、自动喷淋等）缺失、损坏或者无法使用； 
	

	
	
	4.电梯未按时维保检测；
	

	
	
	5.非法生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或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6.消控室值班人员脱岗；
	

	
	
	7.地下室违规堆放可燃、易燃或易爆物品；
	

	
	
	8.燃气管道安全保护范围内违规堆放可燃、易燃或易爆物品；
	

	
	
	9.房屋维修改造时违规动作作业，或者没有配备专业人员和灭火器。
	

	3
	九小场所

	1.破坏房屋承重结构；
	

	
	
	2.将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等一种或多种功能违章混合设置在同一建筑空间内，且未进行有效防火分隔
	

	
	
	3.消控室值班人员脱岗；
	

	
	
	4.私拉乱接电线；
	

	
	
	5.消防设施（灭火器、消防栓、自动喷淋等）缺失、损坏或者无法使用；
	

	
	
	6.电动自行车室内区域停放、充电； 
	

	
	
	7.餐饮行业未安装燃气泄漏报警装置;
	

	
	
	8.地下室、半地下空间使用液化石油气
	

	
	
	9.非法生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或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10.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严重堵塞；
	

	
	
	11.安全出口标志、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缺失、设置位置不当；
	

	
	
	12.电梯未按时维保检测。
	

	
	
	13.店招店铺有坠落风险；
	

	4
	养老福利机构
	1.消防设施（灭火器、消防栓、自动喷淋等）缺失、损坏或者无法使用；
	

	
	
	2.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严重堵塞；
	

	
	
	3.违规使用明火、大功率电器，私拉电线;
	

	
	
	4.电动自行车室内区域停放、充电； 
	

	5
	农村自建房
	1.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充电；
	

	
	
	2.非法生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或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3.将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等一种或多种功能违章混合设置在同一建筑空间内，且未进行有效防火分隔；
	

	
	
	4.私拉乱接电线；
	

	
	
	5.使用密封防盗网
	


� 九小场所是指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床位数50张以下的小旅馆，以及小型的公共娱乐、休闲健身、医疗、教学、生产加工、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储存等场所，具体涵盖小型学校幼儿园、小医疗机构、小商店、小餐饮、小旅店、小歌舞娱乐、小网吧、小美容洗浴、小生产加工企业等类型







